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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京剧艺术中的“生、旦、净、末、丑”五行，其实

是国粹艺术中表演体系的集大成。其中的“丑”行，亦是京剧

舞台表演艺术中一种特定的、不可或缺的人物塑造。从艺术的

角度审美， “丑”非丑，而是国粹艺术中绚丽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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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丑”，扮演擅长武艺而性格机警、语言幽默的男性

人物，着重翻跳技巧，也讲究口齿清楚有力，俗称“开口

跳”，如“三岔口”的刘利华，“档马”的焦光普等。

“丑行”中扮演的人物种类繁多，有心地善良、语言幽

默、行动滑稽的人物，也有好诈刁恶、卑鄙龌龊的人物，所

扮演的人物虽然性格、身份不同，但表演上的各种特点：

唱、念、做、打的表现方式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

“丑”行的魅力，当然，也就是京剧表演的魅力。

京剧以表演为中心，所综合的不仅仅是几种艺术美，而

融合了包括语言、诗词、音乐、舞蹈、雕塑、武术、杂技、

绘画、工艺、建筑等几乎一切的艺术美。任何一种表演艺

术，都没有象京剧这样把自己的形象全部溶化在如此丰富多

彩的艺术美之中。

以演员为中心，着力创造浪漫主义的抒情美，是京剧表

演艺术体系技巧实践的核心。正是京剧表演体系的“创造非

生活幻觉，通过非生活幻觉引起生活幻觉”的艺术哲学，决

定了艺术传真上情感真挚热烈、想象丰富、奔放、形式瑰丽

夸张的积极浪漫主义，正是京剧表演体系所发挥的“言之不

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的形象思维的民族特色，决定了它在技巧

实践上以演员表演为中心，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着力于吟志

抒情的审美特质。由这种独特的形象思维方式和艺术技巧独

特的运动方式所创造的抒情美，迥乎不同于西方“临摹论”

的抒情表演。它是属于中国民族美学思想体系的，在它自己

的个性里，浓郁地闪耀着中国艺术色彩。

然而“武丑”就是这种独特的语言、形象思维方式和艺

术技巧独特的运动方式表现大为突出的行当。

如《三岔口》的黑店店主刘利华，谐音系“琉璃滑”表

示邪恶刁滑，整出戏以表演摸黑打店著称。刘利华与任堂惠

在黑店夜中展开的搏斗如《打瓜园》中以武丑饰演的陶洪其

拐手、跛足的运用； 《挡马》中武丑饰演的焦光普欲盗搦

的腰牌以使两人因误会而产生的争斗； 《盗甲》中的时迁，

《盗九龙杯》中的杨香武等等，都极为突出地体现了武丑行

当的艺术技巧与其无声的独特语言。

演员必须实践，沿着美的个性和它自身的创造规律，在

新时代的美的大海里去汲取，去扬弃、去焕发、去孕育、去

繁衍。从而使京剧常青艺术体系得以不断地以它的新的生命

力，在人们心灵中去传播那无限的生机。 。

这是一个美好的、充满希望的出发点。 ‘．

作品著作权人的重要性。

六、对著作权规定客体“戏剧”的正确认识

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对

“戏剧”的概念进行了说明：“戏剧作品，是指话剧、歌剧、

地方戏等供舞台演出的作品⋯⋯”对这个说明的不同理解，形

成了对著作权客体“戏剧”的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很多国内学者认为，这里的“戏剧作品”指

的是剧本而不是一台戏的表演，“在现有的法域语境中，戏剧

作品是指剧本。”鼬第二种观则点认为，“戏剧作品”指的是

整个戏剧演出。田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

首先，从语境分析。《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

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一)文字作品：(二)口述作品；

(三)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众所

周知，剧本属于“文字作品”的范畴，如果说第三款中的“戏

剧”特指剧本，《著作权法》就不应该在第一款列举“文字作

品”后，第三款重复列举“剧本”。

其次，如果说剧本符合“供舞台演出的作品”的定义，那

么，导演构思、舞台道具、演员演出所用的服装、舞台设计和绘

景作品等，都符合“供舞台演出的作品”的概念，如果仅将剧本

作为著作权客体，置这些与剧本平行的“作品”于什么地位呢?

分析戏剧的本质和特征，也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戏

剧，是“由演员扮演人物、当众展示故事情节的艺术门

类。”四“⋯⋯演员的个人表演技术是戏剧艺术的核心。”@

除了演员的表演，其他的创作手段都是为其提供条件而已。如

果说这里的“戏剧”特指戏剧剧本，那么，在《著作权法》及

其实施细则中，再无法律法规对“无剧本的戏剧”演出予以保

护，这显然违反了立法者的本意。

注释：

①以下简称《著作权法》。

②“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

向其支付报酬⋯⋯(六)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

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

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九)免费表演已

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

者支付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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